<< 台南市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   12/04/2011～12/10/2011 >>

哈巴谷書介言以及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對話
本週禱讀經文：哈二2～哈二4 (經文楷書部分) 
本週讀經進度：彌一～哈一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申言者哈巴谷所見的默示。
  耶和華阿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垂聽，要到幾時呢？我向你呼叫說，殘暴！你並不拯救。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，為何使我見到奸惡呢？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；又有爭端，且起了爭鬥的事。因此律法失效，公理也不顯明；惡人圍困義人，所以公理顯然顛倒。

  你們向列國中觀看注視，就必大大驚奇；因為在你們的日子，我行一件事，即使有人詳細的告訴你們，你們也總不相信。因為我必興起迦勒底人，就是那苦毒急躁之民；他們遍行廣闊之地，佔據不屬自己的住處。他們威武可畏；判斷和權柄，都任由他們發出。他們的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；馬兵奔馳，都從遠方而來；他們飛跑，如鷹急速抓食。他們都為行強暴而來；定住臉面向前，將擄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塵沙。他們嘲弄君王，笑話掌權者；他們嗤笑一切保障，堆築土壘攻取。然後他們像風橫掃而過，因此有了罪過；他們以自己的這力量為他們的神。

  耶和華我的神，我的聖者阿，你不是從亙古就有麼？我們必不至死。耶和華阿，你派定他們行審判；磐石阿，你設立他們施管教。你眼目清潔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惡；行詭詐的，你為何看著不理呢？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，你為何靜默不語呢？你使人如海中的魚，如無人管轄的爬物。他們用鉤將眾人鉤上，用網拖走，用拉網聚集；因此，他們喜樂歡騰，就向自己的網獻祭，向自己的拉網燒香，因他們由此得肥美的分，和充裕的食物。難道他們就這樣倒空自己的網，不斷殺戮列國的人，毫不顧惜麼？
  我要站在我的守望所，立在堡壘上觀望，看耶和華要對我說甚麼，我要怎樣為我的訴冤有所回應。(哈一1～哈二1)
  耶和華回答說，將這異象明明的寫在版上，使讀的人容易讀。因為這異象有一定的時期，快要達到終局，並非虛謊；雖然遲延，還要等候；因為必然臨到，不再耽延。看哪，自高自大的人，心不正直；只是義人必本於信得生。(哈二2～哈二4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　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開始來看哈巴谷書。我們要來看介言，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一次的對話，以及雙方第二次對話的第一部分。我們會看見，哈巴谷書的金句是二章四節：『義人必本於信活著。』這一節與神永遠的救恩，就是祂對我們全人－靈、魂、體－的救恩有關。哈巴谷書中其他的事都是背景，讓神對罪人永遠救恩的啟示得以釋放出來。我們可以將哈巴谷書比作一粒『核桃』，這一節就是『核桃』裏面的『核仁』。因此，我們在讀哈巴谷書時，應該將注意力放在這一節上。
壹、介言
　一、哈巴谷名字的意義
　哈巴谷，希伯來原文意為『擁抱』或『黏附』，表徵我們需要尋求神，擁抱並黏附於祂。我們要接受神永遠的救恩，就需要被神擁抱，也需要黏附於祂。
　永遠的救恩實際上就是神自己。神不是留在諸天之上，把手伸到地上來拯救我們。為要拯救我們，神成了地上的一個人，來到我們這裏。四福音的中心思想是：拯救的神從永遠裏出來，進到時間裏；從諸天之上出來，達到地上；從神性裏出來，進入人性來作人。這樣，祂就能擁抱人，人也能黏附於祂。
　當神拯救我們時，祂不是帶著神的外表和形狀；祂乃是在人的形狀裏，名為耶穌。何西阿十一章四節告訴我們，神用人的繩，愛的索，牽引我們。這拯救的愛索就是基督的人性。路加十九章一至十節所記載撒該的事給我們看見，神乃是藉著來到我們這裏而拯救我們。我們要蒙神拯救，就必須被神擁抱，並黏附於神。
　二、主題
　哈巴谷書的主題乃是：神先藉著迦勒底人對以色列施行公義的審判，然後又藉著列國對迦勒底人施行公義的審判。首先，神審判祂的選民；神的審判是從祂的家起首。（彼前四17。）然後，神把祂的審判轉到迦勒底人身上，用列國審判他們。巴比倫帝國被瑪代波斯帝國擊敗；瑪代波斯帝國被希臘帝國擊敗；希臘帝國被羅馬帝國擊敗；而敵基督所復興的羅馬帝國，要在基督再來時被擊敗，整個人類政權就被毀滅，如但以理二章三十一至四十四節所形容的。

　三、中心思想
　哈巴谷書的中心思想乃是：公義的神要審判邪惡的以色列人和強暴的迦勒底人，惟有義人必本於信活著，（二4下，）使全地認識耶和華的榮耀，（14，）在耶和華面前靜默，耶和華乃是在祂的聖殿中，（20，）並使尋求祂的人，藉著禱告、頌揚、並對祂的信靠，向祂歌唱。（三。）

　四、分段
　哈巴谷書分為四段：介言，（一1，）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一次的對話，（一2～11，）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二次的對話，（一12～二20，）申言者藉著禱告、頌揚、並對耶和華的信靠，向耶和華唱的詩歌。（三1～19。）

貳、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一次的對話
　哈巴谷書中關於神對罪人之永遠救恩的啟示，是藉著申言者與神的對話帶進來的。
　一、申言者向耶和華發問
　在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一次的對話中，申言者就他所見的罪孽、困窘、毀滅和相鬥，向耶和華發問。（一2～4。）他論到強暴的事，說，『耶和華阿，我呼求你，你不應允，要多久呢？我因強暴哀求你，你並不拯救。』（2。）按照申言者看來，強暴的事是盛行的。接著申言者繼續問：『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，使我看到困窘呢？』（3上。）

　二、耶和華對申言者的回答
　在耶和華回答申言者的話裏，（5～11，）祂說，祂在申言者的日子要行一件事，雖有人告訴他們，他們總是不信。（哈一5，參徒十三40～41。）然後耶和華說，祂必興起迦勒底人，就是那嚴酷急躁之民；他們可懼可畏，要來對猶大行強暴毀壞。（哈一6～11。）

參、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第二次的對話
　在十二節我們看見申言者與耶和華之間開始第二次的對話。
　一、申言者向耶和華發問
　一章十二節至二章一節是申言者向耶和華的發問。
　　１.問耶和華為何在迦勒底人吞滅祂的選民時靜默不語
　在十二節上半申言者說，『耶和華我的神，我的聖者阿，你不是從亙古而有麼？我們必不死亡。』接著他說，耶和華這磐石已經派定迦勒底人審判，設立他們為要施行管教。但是，他繼續問祂這位不看奸惡，不看困窘的神，為何看著行詭詐的而不理，當迦勒底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之神的選民時，祂為何靜默不語。（12 下～13。）照哈巴谷的想法，以色列人比巴比倫人更公義，卻遭受巴比倫人的強暴。在這裏哈巴谷的話，指明他在向神發怒。

　　２.說耶和華使人如海中的魚
　在十四至十六節申言者說，耶和華使人如海中的魚，又如爬物。他們用鉤鉤住，用網網住，用大網聚集。他們就向網獻祭，向大網燒香。然後他結束問話，說，『他們豈可屢次倒空網羅，將列國的人時常殺戳，毫不顧惜呢？』（17。）

　　３.站立並觀看耶和華要對他說甚麼話
　申言者向耶和華發問後，就站立並觀看耶和華要對他說甚麼話，祂要如何回答他的訴冤。（二1。）

　二、耶和華對申言者的回答
　在二章二至二十節，我們看見耶和華對申言者的回答。
　　１.叫他將異象寫下來
　耶和華回答申言者，叫他將（關於神對迦勒底人之審判的）異象明明的寫在石版上，使人隨跑隨讀。（2。）

　　２.這異象有一定的時期
　耶和華接著說，這（關於神對付迦勒底人的）異象有一定的時期，快到結局，並不虛謊；雖然耽延，還要等候；因為必然臨到，不再遲延。（3。）

　　３.迦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惟有義人必本於信活著
　在四節上半耶和華說，迦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耶和華審判他們，當然是公平、公正的。
　在所有的小申言者書中，只有哈巴谷書給我們看見神對罪人永遠的救恩。這件事啟示在二章四節下半：『惟獨義人必本於信活著。』使徒保羅在新約中三次引用這話。（羅一17，加三11，來十38。）這裏的活著，意思是得生命而活著。

　按照哈巴谷書的背景，以色列（神的選民）和迦勒底人（列國）都在神的審判之下。在神的審判之下，所有的罪人，不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，都命定要死。（羅六 23。）罪人怎能脫離神的審判，永遠得救？罪人要得著神永遠的救恩，惟一的路就是相信神的具體化身－基督，使他們得以成為義的，蒙稱義以得生命而活著。

　神永遠的救恩不是僅僅救我們的身體脫離受苦，乃是救我們的全人－靈、魂、體－直到永遠。（帖前五23。）我們得著這樣救恩的路是藉著信基督，使我們蒙神稱義，因而彀資格得著生命，就是永遠的生命，神聖的生命，並憑那生命活著。（羅三24，五1～2，弗二8。）這就是舊約申言者書中新約的福音。
<< 選自 哈巴谷書生命讀經 第一篇 >>
◎ 關於哈巴谷書的一些補充：
1. 哈巴谷驚奇神容忍猶大的罪，神使他確知不久祂要藉著迦勒底人向猶大施行審判。   

  哈巴谷又驚奇神竟會用比猶大人更壞的迦勒底人作審判的工具，神又使他確信迦勒  

  底人也必因罪受審判。神能用巴比倫作一個大鐵錘審判選民，但祂用過以後，因牠
  有罪的緣故，又毀壞這審判的工具(耶五十23)。神在此一再給申言者看見一個堅定 

  不栘的原則，就是公義、聖潔的神對罪必須加以審判；而且在事實上，人人都有罪，
  誰都不能躲過祂的審判。可是神不只是公義、聖潔的神，祂也是慈愛的神，當申言

  者發覺人(連他自己)在神面前都被定罪，都須受審判的時候，神又給指給他看見一
  條『生』路，就是『義人因信得生。』(哈二4)這就是福音，也就是使徒保羅所講的
  因信稱義的根據。

2. 哈巴谷被稱為『信的申言者』，可是他也被稱為『問的申言者』他一直向神發問， 

  『為何…』『為何…』他的問不是出於疑惑神，而是出於信神；他深信神是公義、
  聖潔的神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。他是『哈巴谷』他『抱住』神的公義，他『黏附』
  於神的信實，他要發問，不肯放鬆。
3. 哈巴谷不只因信神而發問，也因他有神公義、聖潔的性情，對於猶大的罪不能容忍，
  故而發問。
4. 『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樓上觀看，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，我可用甚麼話向祂   

  訴。』申言者發問之後，他的心一直守在『守望所』和『望樓』他要『觀看』， 

  這就是儆醒、等候、忍耐，這也就是哈巴谷以及所有的信徒對神應有的態度。
5. 本書中申言者所題的罪，是指瑪拿西作王年間的罪。神要討罪，施審判，可是神沒
  有就執行，因為約西亞王自卑，尋求神，力圖復興，蒙神應允，把審判延遲。
6. 本書的開始是問，結束是唱；開始是驚奇，結束是讚美；開始是不能安息，結

  束是得到安息。
7. 哈巴谷發問，得到神解答後，他寫了一首美麗的詩歌作結束，一面表示他讚美、感

  謝神，一面表示他又喜樂、又滿足。
8. 三章是一篇莊嚴的詩篇，又是一個懇切的禱告。申言者在此追憶神過去的作為和恩典，

  所以雖然『災難之日臨到，犯境之民上來』，他仍能不慌不忙，因神而喜樂。
9. 哈巴谷禱告說，『耶和華阿，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，在這些年問顯明出來，
  在發怒的時候，以憐憫為念。』。這些年間審判要來，可是也就在這些年間復興要起首。
  有了審判，纔有復興。審判若下從神的家起首，教會就無從復興。
10.『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，葡萄樹不結果，橄欖樹也不力，田地不出糧食，圈中絕了
  羊，棚內也沒有牛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。』。在神許可之下，哈
  巴谷所有的享受，甚至日常的必需品都從他身上完全剝奪。可是神在他生活中是事實，
  他就仍能喜樂；因為物質可以失去，神卻始終同在，總要為他開一條出路，使他能忍受
  得住。
<< 選自 聖經提要 第三卷 第三十五章 哈巴谷書 >>

◎ 關於約拿書的一些補充：
1. 不幸得很，英文欽定本聖經把馬太十二章四十節的『大魚』譯作『鯨魚』因此有些人
  抓住了這一點，就說鯨魚的咽喉是非常狹小的，連一個普通的麵包都吞不下，如何能吞
  下約拿？可知約拿書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傳奇，全部聖經亦然，都不可置信。
    其實聖經中沒有一處說吞約拿的是鯨魚。舊約約拿書所用的希伯來字是指大魚，新

  約馬太福音所用的希臘字也是指大魚，(也可指『海中巨物』)兩處都沒有說是『鯨魚』 

  所以中文和合本聖經、英文達祕新譯本聖經都譯作『大魚』。
<< 選自 聖經提要 第三卷 第三十二章 約拿書 >>

2. 約拿去尼尼微作工是在主前八六二年。那次因約拿傳的信息所產生的悔改是非常真摯
  的，也是為神所悅納的。可惜的事就是，尼尼微的良善在神仍如『早晨的雲霧』和『速
  散的甘露』(何六4)，不能持久。過不多時，尼尼微又遠離神，甚至背叛神。於是神興
  起申言者那鴻，在約拿傳道之後約一百五十年，藉著他宣判亞述和牠的首都尼尼微的命
  運。那鴻所說的豫言，在一百餘年後全部應驗，那時巴比倫聯合瑪代毀滅尼尼微(主前 

  六二一年)，把亞述消滅無存(主前六○九年)。
3. 神藉申言者約拿給尼尼微悔改的機會，因為那時尼尼微人並不認識神，他們所行的只
  是得罪神。神藉申言者那鴻宣告訑對尼尼微的判決，不再給他們機會，因為他們認識神
  之後，故意背叛、辱罵、褻瀆神，又故意攻打選民，侵晷聖地。神對於悔罪者可以給他
  得恩典的機會，對於後退者可以給他悔改、回頭的機會；惟獨對於背叛、褻瀆者，神只
  有給他嚴厲的審判。
<< 選自 聖經提要 第三卷 第三十四章 那鴻書 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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